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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酒业协会、古蔺县酒业发展促进中心联合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酒业协会团体标准审查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古蔺县酒业发展促进中心、四川郎酒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国醴酱酒酒业有限

公司、四川省川酒集团酱酒有限公司、四川古蔺仙潭酒厂有限公司、中国酒业协会、古蔺县酒类行业协会、

中原食品实验室。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雄、周刚、蒋英丽、沈毅、涂荣坤、郑蕾、云岭、孔祥凯、王雄、王旭亮、陈小雪、

陈胜、邓皖玉、程伟、禄凌飞、蒋晓锋、杜静怡、付霜雪、高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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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酱香型白酒（大曲）古蔺产区位于东经 105°34′~106°20′、北纬 27°41′~28°20′，地处中国白酒金三

角核心区域、赤水河流域左岸古蔺段，是中国酱香型白酒主要原产地之一，被誉为“中国酱酒之乡”。

产区位于四川盆地南缘向贵州高原过渡的独特地理带，兼具盆地与高原气候特征，四季分明、雨热

同季、无霜期长、湿度适中、日照充足，垂直气候差异显著。境内山峦起伏、沟谷纵横，地层古老，灰岩广

泛出露，属典型盆周山区地貌。河谷地形与静风环境为空气中富集的酿酒微生物提供了稳定的栖息与

循环条件，构成了丰富而活跃的微生物群落网络。流经丹霞地貌的赤水河段水质纯净、硬度适宜，是酿

造优质酱酒的重要水源。本地培育的糯红高粱具有粒小皮厚、耐蒸煮的特点，配以优质小麦制成的高

温大曲，在复杂微生物体系协同作用下，共同塑就了古蔺酱香白酒的典型风格。

古蔺酿酒历史可追溯至汉代。经唐宋“凤曲法酒”技艺积累，至明清逐步形成成熟的回沙工艺，并

传承至今。当代古蔺酿酒在严格遵循“12987”传统酿造工艺的基础上，积极推进科技创新，运用风味物

质解析、微生物群落调控等现代技术，持续提升产品品质与稳定性。

本文件结合古蔺产区的自然条件、传统工艺与现代质量控制要求，系统规定了古蔺酱香型白酒（大

曲）关键技术内容，为传承古蔺传统酿造技艺，突出古蔺产区酱香型白酒（大曲）的质量特色和声誉，助

力古蔺酱酒产业规范与高质量发展提供技术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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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蔺产区酱香型白酒（大曲）

质量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古蔺产区酱香型白酒（大曲）的产区位置、生产过程控制要求、技术要求、检验和检测

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古蔺产区酱香型白酒（大曲）的生产、质量控制、检验、销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形符号标志

GB 275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蒸馏酒及其配制酒

GB 480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所有部分）

GB 500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

GB 5009.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蛋白质的测定

GB 5009.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淀粉的测定

GB 5009.22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酒和食用酒精中乙醇浓度的测定

GB/T 5492　粮油检验　粮食、油料的色泽、气味、口味鉴定

GB/T 5494　粮油检验　粮食、油料的杂质、不完善粒检验

GB/T 5498　粮油检验　容重测定

GB/T 5519　谷物与豆类　千粒重的测定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 895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蒸馏酒及其配制酒生产卫生规范

GB/T 10345　白酒分析方法

GB/T 10346　白酒检验规则和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GB/T 10781.4　白酒质量要求　第 4 部分：酱香型白酒

GB 1245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总酸的测定

GB 1488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T 15109　白酒工业术语

GB/T 15683　粮油检验　大米直链淀粉含量的测定

GB/T 15686　高粱　单宁含量的测定

GB/T 16860　感官分析方法　质地剖面检验

GB/T 21304　小麦硬度测定　硬度指数法

GB/T 23544　白酒企业良好生产规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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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33405　白酒感官品评术语

GB 50694　酒厂设计防火规范

JJF 1070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3　术语和定义

GB/T 10781.4、GB/T 15109、GB/T 33405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古蔺产区酱香型白酒（大曲）　Gulin production region Jiangxiangxing baijiu （daqu）
在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行政区内，酿造区域海拔约 300 m~800 m 的河谷地带，以糯高粱、小麦为

原料，完全采用高温大曲为糖化发酵剂，生产过程中不进行人工接种微生物，且不使用外源酶，按照传

统酱香型白酒“12987”酿造工艺，经固态发酵、固态蒸馏、贮存、勾调制成的，不直接或间接添加食用酒

精及非自身发酵产生的呈色呈香呈味物质，具有古蔺产区典型风格特色的酱香型白酒（大曲）。

注： “12987”指一年一个生产周期、两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

4　产区位置

生产企业应位于古蔺县境内赤水河流域沿岸，古蔺产区划定的区域内，地处东经 105°34′~106°
20′，北纬 27°41′~28°20′。以下区域可称为古蔺产区：

核心区域：四川古蔺中国酱酒之乡名酒生态园。

核心区域包含主要辖区：古蔺县二郎镇、古蔺县茅溪镇、古蔺县永乐街道、古蔺县太平镇、马蹄镇、

东新镇。

5　生产过程控制要求

5.1　基本要求

应满足 GB/T 10781.4 对酱香型白酒（大曲）的过程控制要求。

5.2　原料要求

5.2.1　糯高粱

5.2.1.1　糯高粱感官要求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表 1　糯高粱感官要求

项目

色泽

气味

质地

要求

具有本品固有的色泽，一般为红色、红褐色、紫褐色

具有本品固有气味，无异杂味

颗粒坚实、饱满、均匀、粒小皮厚，截面呈玻璃质状

5.2.1.2　糯高粱理化要求应符合表 2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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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糯高粱理化要求

项目

容重/（g/L）

千粒重/（g/千粒）

不完善粒/%

霉变粒/%

水分/%

支链淀粉占总淀粉的比例/%

粗淀粉/（g/100 g）

杂质/%

单宁/%

要求

≥740

13~22

≤3.0

≤1.0

≤13.0

≥88.0

≥60.0

≤1.0

1.0~2.2

5.2.2　小麦

5.2.2.1　小麦感官要求应符合表 3 的规定。

表 3　小麦感官要求

项目

色泽

气味

质地

要求

具有本品固有的色泽

具有本品固有的气味，无异味

形态完整，颗粒饱满、干燥、均匀

5.2.2.2　小麦理化要求应符合表 4 的规定。

表 4　小麦理化要求

项目

水分/（g/100 g）

粗蛋白/（g/100 g）

粗淀粉/（g/100 g）

不完善粒/%

杂质/%

千粒重/g

容重/（g/L）

硬度指数

要求

≤12.5

≥10.0

≥58

≤6.0

≤1.0

≥38.0

≥750

≤58

3



T/CBJ 2312—2026

5.2.3　酿造用水

酿造用水应采用赤水河流域古蔺段水源或区域内自然水源，应符合 GB 5749 的规定。

5.2.4　稻壳

稻壳应具有固有的色泽和气味，无霉变、无异味。

5.2.5　稻草

使用稻草时，稻草应色泽正常，新鲜干燥、无霉变、无异味、无杂质。长度不宜小于 60 cm，水分不宜

大于 12.5%。

5.3　生产过程卫生要求

5.3.1　生产过程卫生要求应符合 GB 8951、GB 14881 的规定。

5.3.2　在制曲、酿酒、贮存、勾调、灌装、运输等环节应防止容器及接触材料对酒体带来的污染，应对生

产全过程使用的容器、输酒管道、瓶盖、密封材料等进行监控。

5.4　设备设施要求

5.4.1　生产车间

生产车间应符合 GB 8951、GB 14881、GB/T 23544、GB 50694 的规定。

5.4.2　生产设备设施

采用红砂条石砌筑窖池、三合土等铺设晾堂、陶土烧制陶坛。

生产过程与酒液接触部分应符合 GB 4806 系列要求。

5.5　酿造环境要求

为保障古蔺产区酱香型白酒（大曲）独特微生态环境不受破坏，厂房建设需严格遵循生态保护原

则，周边 5 km 范围内不应建有化工厂、造纸厂、垃圾处理厂等污染物排放源，应最大限度隔离工业

污染。

5.6　生产工艺要求

5.6.1　总则

古蔺产区酱香型白酒（大曲）的生产严格遵循“四高两长”（高温制曲、高温堆积、高温发酵、高温馏

酒，生产周期长、贮存时间长）、“三低二多一少”（糖化力低、出酒率低、糟醅水分含量低，生产轮次多、用

曲量多，辅料用量少）的核心工艺特点，恪守“端午制曲”“重阳下沙”“中秋丢糟”的传统时令要求，由此

形成独特而典型的产区风味。生产工艺流程图见附录 A。

5.6.2　制曲

5.6.2.1　应以优质小麦、水为原料，宜采用稻草为辅料，经润麦、粉碎拌和、母曲接种、曲胚制作、自然培

菌、高温发酵（最高品温达 60 ℃以上），发酵周期应不低于 40 d，贮存陈化时间应不低于 90 d。
5.6.2.2　所制大曲应富含多菌群、多酶系及风味前体物质，具备产酒与生香功能。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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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3　酿酒

　　应以糯高粱、水为原料，稻壳为辅料，采用传统酱香型白酒“12987”酿造工艺，一年一个生产周期，

经两次投粮、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等核心工序。

注： 两次投粮是指糯高粱可适当破碎，破碎度不大于 20%（质量分数）在一个制酒生产周期中，仅在下沙和造沙两个

轮次投粮。

5.6.4　贮存勾调

5.6.4.1　基酒应按不同轮次、不同典型体、不同等级贮存于陶坛等容器中。基酒贮存时间应不少于

三年，调味酒贮存时间应不少于五年。通过陈化老熟，使酒体醇和协调，风味稳定成熟。

5.6.4.2　以贮存期满的基酒为基础，按不同轮次、不同典型体、不同等级、不同年份的酒进行盘勾、勾兑

和调味。不添加任何非自身发酵产生的呈色呈香呈味物质。通过精心调配，使酒体风格典型、层次丰

富、口感协调，突出古蔺产区酱香型白酒（大曲）的独特品质。

5.6.5　灌装

灌装过程应限于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行政区域内进行，灌装设备及包装材料应符合食品安全相关

标准。

5.6.6　其他

应确保古蔺产区酱香型白酒（大曲）酿造过程的真实性，并严格遵循传统酱香型白酒酿造工艺

体系。

6　技术要求

6.1　感官要求

不同酒精度范围的古蔺产区酱香型白酒（大曲）的感官要求应分别符合表 5 和表 6 的规定。

表 5　酒精度 X（45%vol≤X≤58%vol）

项目

色泽和外观

香气 b

口味口感 b

空杯香

风格

a　当酒的温度低于 10 ℃时，允许出现白色絮状沉淀物质或失光，10 ℃以上时应逐渐恢复正常。
b　香气和口味口感特征剖面示意图见附录 B。

特级

无色（或微黄）透明，无浑浊，无悬浮物，无沉淀物 a

粮谷发酵产生的酱香突出，坛贮

陈香舒适，曲香、粮香、果香、花

香、焙烤香等多种香气协调、平

衡、舒适

入口酒体厚重，绵润丰满，细腻

丝滑，诸味协调，回味悠长

空杯留香持久

具有本品的典型、突出风格

优级

粮谷发酵产生的酱香突出，坛贮

陈香明显，曲香、粮香、果香、花

香、焙烤香等多种香气协调、平衡

入口酒体醇厚，圆润丰满，细腻

丝滑，诸味协调，回味悠长

空杯留香持久

具有本品的典型风格

一级

粮谷发酵产生的酱香明显，曲

香、果香、粮香、焙烤香等多种

香气协调、平衡

入口酒体醇厚，圆润丰富，后

味干净，协调舒适，回味长

空杯留香久

具有本品的明显风格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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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酒精度  X（35%vol≤X＜45%vol）

项目

色泽和外观

香气 b

口味口感 b

空杯香

风格

a　当酒的温度低于 10 ℃时，允许出现白色絮状沉淀物质或失光，10 ℃以上时应逐渐恢复正常。
b　香气和口味口感特征剖面示意图见附录 B。

特级

无色（或微黄）透明，无浑浊，无悬浮物，无沉淀物 a

粮谷发酵产生的酱香、坛贮陈

香明显，曲香、粮香、果香、花

香、焙烤香等多种香气协调、平

衡、舒适

入口酒体醇和，丰满协调，细腻

圆润，回甜味长

空杯留香持久

具有本品的典型风格

优级

粮谷发酵产生的酱香、坛贮陈香

明显，曲香、粮香、果香、花香、焙

烤香等多种香气协调、平衡

入口酒体醇和，丰满协调，细腻

柔和，回甜味长

空杯留香久

具有本品的典型风格

一级

粮谷发酵产生的酱香、坛贮陈

香舒适，曲香、粮香、果香、焙烤

香等多种香气协调、平衡

入口酒体醇和，柔和顺畅，回甜

味长

空杯留香久

具有本品的明显风格

6.2　理化要求

理化要求应符合表 7 的规定。

表 7　理化要求

项目

酒精度 a（20 ℃）/（%vol）

总酸 b/（g/L，以乙酸计）

总酯 b/（g/L，以乙酸乙酯计）

己酸乙酯/（g/L）

酸酯总量 b/（mmol/L）

固形物/（g/L）

正丙醇 b/（g/L）
a　酒精度实测值与标签标示值允许差为±1.0%vol。
b　按 53.0%vol酒精度折算。

产品自生产日期≤
一年执行的指标

产品自生产日期>
一年执行的指标

特级

35.0~58.0

≥2.20

≥3.50

≤0.15

65~120

≤0.65

≤4.50

优级

≥2.00

≥3.00

≤0.20

一级

≥1.80

≥2.50

≤0.25

6.3　净含量要求

净含量允许差要求见《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

7　检验和检测方法

7.1　高粱、小麦

7.1.1　色泽、气味

按 GB/T 5492 描述的方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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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不完善粒、霉变粒、杂质

按 GB/T 5494 描述的方法进行。

7.1.3　质地

按 GB/T 16860 描述的方法进行。

7.1.4　容重

按 GB/T 5498 描述的方法进行。

7.1.5　千粒重

按 GB/T 5519 描述的方法进行。

7.1.6　水分

按 GB 5009.3 描述的方法进行。

7.1.7　总淀粉、粗淀粉

按 GB 5009.9 描述的方法进行。

7.1.8　支链淀粉占总淀粉的比例

根据支链淀粉与总淀粉含量比计，其中支链淀粉含量为总淀粉与直链淀粉的差值。总淀粉含量按

GB 5009.9 描述的方法进行，直链淀粉含量按 GB/T 15683 描述的方法进行。

7.1.9　单宁

按 GB/T 15686 描述的方法进行。

7.1.10　粗蛋白

按 GB 5009.5 描述的方法进行。

7.1.11　小麦硬度

按 GB/T 21304 执行。

7.2　感官要求

按 GB/T 10345 描述的方法进行。

7.3　理化要求

7.3.1　酒精度

按 GB 5009.225 描述的方法进行。

7.3.2　总酯、己酸乙酯、酸酯总量、固形物、正丙醇

按 GB/T 10345 描述的方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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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　总酸

按 GB 12456 描述的方法进行，并按 53%vol 酒精度折算。

7.4　净含量要求

按 JJF 1070 的规定执行。

7.5　生产过程控制

通过检查生产记录文件的方式进行。

8　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8.1　产品出厂前，应由生产厂的检验部门检查生产记录文件，当生产记录文件符合生产过程控制条件

时，按本文件的规定逐批检验。

8.2　检验规则和标志、包装、运输、贮存按 GB/T 191、GB 2757、GB 7718、GB/T 10346 和 JJF 1070 的

规定执行。

8



T/CBJ 2312—2026

附　录　A
（资料性）

古蔺产区酱香型白酒（大曲）生产工艺流程图

古蔺产区酱香型白酒（大曲）的生产工艺包括制曲、酿造、贮存勾调、灌装，生产工艺流程见图 A.1。

图 A.1　古蔺产区酱香型白酒（大曲）主要生产工艺流程示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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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古蔺产区酱香型白酒（大曲）香气、口味口感特征剖面示意图

以优级不同酒精度的古蔺产区酱香型白酒（大曲）为例，参考 GB/T 39625—2020 中给出的建立感

官剖面的原则和方法，对其香气与口味口感特征进行评价和描述，绘制香气特征剖面示意图与口味口

感特征剖面示意图，见图 B.1、图 B.2，便于直观反映其产品特性。表达形式依所采用的评价方法而异。

古蔺产区酱香型白酒（大曲）香气特征剖面示意图见图 B.1。

图 B.1　古蔺产区酱香型白酒（大曲）香气特征剖面示意图

古蔺产区酱香型白酒（大曲）口味口感特征剖面示意图见图 B.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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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2　古蔺产区酱香型白酒（大曲）口味口感特征剖面示意图

注： 感官描述术语不限于图 B.1 和图 B.2 中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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